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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电子邮箱1309503381@qq.com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2年10月13日 09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

项目名称：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3000000元

采购需求：

合同包1(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合同包预算金额：3000000元

	品目号
	品目名称
	采购标的
	数量（单位）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品目预算(元)
	最高限价(元)

	1-1
	行业应用软件开发服务
	医保DRG/DIP系统部署及应用推广
	1(项)
	详见招标文件
	3000000元
	-


本合同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合同履行期限：项目交付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完成系统上线，并按照省局要求在地市开始试运行，试运行90天稳定并良好后完成系统终验。维保期为系统终验合格后3年。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合同包1(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如下:

无，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合同包1(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3.1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加投标；

3.2投标人应授权合法的人员参加投标，其中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人身份证，并与营业执照上信息一致。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

3.3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2）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3.4需向采购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未向采购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 2022年9月22日 至 2022年9月29日 ，每天上午 09:00:00 至 12:00:00 ，下午 14:00:00 至 17:00:00 （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电子邮箱1309503381@qq.com

方式：在线获取

售价： 500元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 2022年10月13日 09时30分00秒 （北京时间）

提交投标文件地点：西安市高新二路2号山西证券大厦21层第六会议室

开标地点：西安市高新二路2号山西证券大厦21层第六会议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1.1 《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1.2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

1.3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 号）。

1.4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 号）。

若享受以上政策优惠的企业，提供相应声明函或品目清单范围内产品的有效认证证书。

2.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

3.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投标人请将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标书款转账凭证，以上资料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按以上组成及顺序合并在一份PDF格式文件中,在招标文件发售截止时间前发送到电子邮箱1309503381@qq.com中，邮件名称以“项目名称+公司名称”命名，并在邮件正文注明：（1）公司名称（2）联系人（3）联系电话，招标文件将以电子版形式发送到投标人相应邮箱，投标人如需纸质版招标文件，请持转账凭证到招标代理机构领取（西安市高新二路山西证券大厦8楼招标三部）。购买招标文件账户名称：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西安南郊支行营业部；账号：102061557671。

4.标书费开票流程：请将标书费汇款凭证、开票信息、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若个人付款还需将公司授权委托书扫描件（注意：付款人与被授权人姓名一致）发送至20009180@qq.com,我公司在收到邮件20个工作日之内将标书费电子发票发送到您的邮箱，开票咨询电话：029-85256853。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地址：西安市新城区新城大院前大楼12楼

联系方式：029-6391932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安市高新二路2号山西证券大厦8层招标三部

联系方式：029-85257505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招标三部）钟玉艳、王莉

电话：029-85257505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一）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本表是对投标人须知的具体补充和修改，如有矛盾，应以本资料表为准。

	条款号
	内    容

	1.1
	采购人：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地  址：西安市新城区新城大院前大楼12楼　
电  话：029-63919321　　

	1.2
	采购代理机构：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安市高新二路2号山西证券大厦8层招标三部   

联系人：（招标三部）钟玉艳、王莉　 电话：　029-85257505　

	1.3.3
	合格投标人的特定资格条件：

1、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加投标；

2、投标人应授权合法的人员参加投标，其中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人身份证，并与营业执照上信息一致。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
3、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2）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4、投标人需向采购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未向采购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投标。

	1.3.4
	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否 

	1.3.5
	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  否  

	1.4
	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  否   

	1.4.7
	联合体的其他资格要求：无

	1.7
	项目所属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2.2
	项目预算金额：3000000元 

	5.4
	是否组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答疑会：  否  

	8.1
	如投标人对多个包进行投标，可以中标  /  包

	12.1
	本项目须提供投标保证金人民币30000元。

保证金可自主选择采用电汇、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

保证金户名：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西安南郊支行营业部 

账    号：102061557671 
联 系 人：侯娜  电话：029-85256853

备注：

1、在汇款时务必注明所响应项目的项目编号，否则，因款项用途不明导致投标无效等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向招标代理机构递交投标保证金；

3、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同投标有效期。

	14.1
	资格证明文件投标文件：正本：　1  份、副本：  2　份；

商务及技术投标文件：正本：　1  份、副本：  2　份；

投标文件电子文档U盘1份。

	16.1
	投标截止时间：　2022年10月13日09:30　

	18.1
	开标时间：　2022年10月13日09:30　

开标地点：　西安市高新二路2号山西证券大厦21层第六会议室　

	19.2
	信用查询时间:为招标文件发售结束至资格审查工作结束

	20.5
	核心产品：   不涉及    

	23.2
	评标方法：适用　 综合评分法　

	27.1
	推荐中标候选人的数量：　3　

	27.2
	招标人是否委托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否   

	31.1
	是否提交履约保证金：  否   

	32.1
	预付款比例为：合同价款的45%

	32.3
	采购人不需要支付预付款的情形如下：

(采购资金在履约完成之后才能到位

□政府采购合同履约期限小于20日

□政府采购预算资金小于50万元

□其他情形

	33
	中标单位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须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招标代理服务费由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约定：

参照原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1980号文和国家发改委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文的计算方法下浮10%收取。

中标单位的招标代理服务费交纳信息

银行户名：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友谊路支行

账    号：78560188000095264

联 系 人：张婕   联系电话：029-85263975

	37.2
	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次数：一次性提出，再次质疑不再接收。

	37.4
	联系单位：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李萍、王亚宁

联系电话： 029-85235014


（二）投标人须知

一、总  则

1.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投标人

1.1    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本项目的采购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    采购代理机构：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为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    投标人：是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潜在投标人：以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获取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本项目的投标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1.3.1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供应商条件的规定，遵守本项目采购人和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

1.3.2  以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获得了本项目的招标文件。

1.3.3  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合格投标人的其他资格要求。

1.3.4  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写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如投标人不属于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3.5  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写明允许采购进口产品，投标人应保证所投产品可履行合法报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关境内。

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不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如投标人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4    如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允许联合体投标，对联合体规定如下：

1.4.1  两个及以上投标人可以组成一个投标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投标。

1.4.2  联合体各方均应符合本须知规定。

1.4.3  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对投标人的特殊要求，联合体中至少应当有一方符合相关规定。

1.4.4  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作为投标文件资格证明文件的内容提交。

1.4.5  大中型企业、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投标，共同投标协议中应写明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投标总金额的比例。

1.4.6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投标人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4.7  对联合体投标的其他资格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与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投标的，其相关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6    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本项目上述服务以外的其他采购活动。否则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7    本项目所属行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     资金来源

2.1    本项目的采购资金已列入政府采购项目预算，具有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条件。

2.2    项目预算金额和最高限价（如有）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3    投标人报价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预算额度内最高限价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3.     投标费用

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投标有关的费用。

4.     适用法律

本项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的相关行为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的约束和保护。

二、招标文件

5.     招标文件构成

5.1    招标文件共六章，构成如下：

第一章  招标公告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第三章  评标方法和标准

第四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第五章  采购需求及要求

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5.2    招标文件中如有不一致的，有澄清的部分以最终的澄清更正内容为准；未澄清的，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为准；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不涉及的内容，以编排在后的最后描述为准。

5.3    投标人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技术规范等。如投标人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5.4    现场考察或者答疑会及相关事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6.     招标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6.1    采购人可主动地或在解答投标人提出的澄清问题时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修改。采购代理机构将以发布澄清（更正）公告的方式，澄清或修改招标文件，澄清或修改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6.2    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并对其具有约束力。投标人在收到上述通知后，应及时向采购代理机构确认。投标人未回复的，视同已知晓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因潜在投标人原因或通讯线路故障导致通知逾期送达或无法送达，采购代理机构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有关的招标采购活动可以继续有效进行。

7.     投标截止时间的顺延

为使投标人有足够的时间对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部分进行研究而准备投标或因其他原因，采购人将依法决定是否顺延投标截止时间。

三、投标文件的编制

8.     投标范围及投标文件中标准和计量单位的使用

8.1    投标人可对招标文件中一个或多个标段进行投标或者中标，除非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另有规定。

8.2    投标人应当对所投标段招标文件中“采购需求及要求”所列的所有内容进行投标，如仅响应部分内容，其该标段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8.3    无论招标文件中是否要求，投标人所投货物及伴随的服务和工程均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8.4    除招标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投标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9.     投标文件组成

9.1    投标文件由“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及技术文件”组成。投标人应完整地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投标文件格式及要求编写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中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涉及的事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9.2    上述文件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签署和盖公章或经公章授权的其他单位章（以下统称公章）。采用公章授权方式的，应当在投标文件资格证明文件附公章授权书（格式自定）。

10.    证明投标标的的合格性和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文件

10.1   投标人应提交证明文件，证明其投标标的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该证明文件是投标文件的技术文件。

10.2   上款所述的证明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

10.3   本条所指证明文件不包括对招标文件相关部分的文字、图标的复制。

11.    投标报价

11.1   投标人的报价应当包括满足本次招标全部采购需求所应提供的服务，以及伴随的货物和工程。所有投标均应以人民币报价。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11.2   投标人应在投标分项报价表上标明分项服务、伴随的货物和工程的价格（如适用）和总价，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11.3   采购人不接受具有附加条件的报价或多个方案的报价。

11.4   投标人所报的投标报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任何包含价格调整要求的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2.    投标保证金

12.1   投标人应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递交投标保证金（若分标段，应按标段交纳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账。

12.2   投标保证金应用人民币，采用对公转账、支票、汇票、本票、保函的任何一种非现金形式支付。

12.3   如投标保证金以保函形式交纳，投标人须开具保函，并将保函原件附在投标文件中或随投标文件同时递交，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投标人违约，开具保函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12.4   联合体投标的，可以由联合体中的一方或者共同提交投标保证金，以一方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12.5   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代理机构不予退还其交纳的投标保证金，并在项目财政主管部门备案；情节严重的，由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纪录名单予以通报，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1）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后撤销投标文件的；

（2）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3）除因不可抗力或招标文件认可的情形以外，中标人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4）投标人与采购人、其他投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5）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人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的；

（6）中标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12.6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或者转为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

12.7   中标人需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持合同原件至采购代理机构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手续。

13.    投标有效期

13.1   投标有效期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90个日历日，投标应在投标有效期内保持有效。投标有效期不满足要求的投标，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3.2   因特殊原因，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在原投标有效期截止之前，要求投标人延长投标文件的有效期。接受该要求的投标人将不会被要求和允许修正其投标。投标人也可以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上述要求和答复都应以书面形式提交。

14.    投标文件的制作

14.1   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的规定，准备和递交投标文件正本、副本和电子文档，每份投标文件封皮须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投标文件的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若正本和副本不一致，以正本为准。

14.2   投标文件的正本需打印或用不褪色墨水书写，并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经其正式委托代理人按招标文件规定在投标文件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须持有书面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并将其附在投标文件中。如对投标文件进行了修改，则应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在每一修改处签字。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和盖章的投标文件，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4.3   投标文件应按照“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及技术文件”分成两部分，并用不可拆装的方式分别装订成册。

14.4   投标文件因字迹潦草、表达不清或装订不当所引起的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5.    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5.1   密封要求：投标文件应当用不能被他人知悉或更换投标文件内容的方式密封。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的“资格证明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电子版”分开单独密封，并在封皮正面标明“资格证明文件”或“商务及技术文件”或“电子版”字样。投标人应承担封装失误产生的任何后果。

15.2   标记要求：所有包装封皮和信封上均应

（1）注明招标公告中指明的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标段（如有）、投标人名称和“在（开标时间）之前不得启封”的字样。

（2）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15.3   如果投标文件未进行密封，将被拒绝接收。   

16.    投标截止

16.1   投标人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递交到招标公告中规定的地点。

16.2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在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

17.    投标文件的接收、修改与撤回

17.1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收投标文件。
17.2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收到投标文件后，将记载投标文件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并向投标人出具回执。

17.3   递交投标文件以后，如果投标人要进行修改，须提出书面申请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修改申请应按本须知规定编制、签署、密封、标记。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接收，并视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递交投标文件以后，如果投标人要进行撤回的，须提出书面申请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接受。

17.4   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对其投标文件做任何修改。

17.5   除投标人不足3家未开标外，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对所接收投标文件概不退回。

五、开标及评标

18.    开标

18.1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开标时间和地点组织开标，并邀请所有投标人代表参加。

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予开标。

18.2   开标时，由投标人或其推选的代表检查自己或所代表的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经记录后，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当众拆封投标文件，宣读投标人在开标一览表中所填写的全部内容。对于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的投标声明，在开标时当众宣读，评标时有效。

未宣读的投标价格、价格折扣等实质内容，评标时不予承认。

18.3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对开标过程进行记录，由参加开标的各投标人代表和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并存档备查。

投标人未派代表参加开标的，视同投标人认可开标结果。

18.4   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开标现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

19.    资格审查及组建评标委员会

19.1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内容，对投标人及其投标标的物的资格进行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评标。

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不得评标。

19.2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时间查询投标人的信用记录。

19.2.1 投标人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记录，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任何成员存在以上不良信用记录的，联合体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19.2.2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经办人将查询网页打印并存档备查。投标人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投标人自行提供的与网站信息不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资格审查依据。

在本招标文件规定的查询时间之外，网站信息发生的任何变更均不作为资格审查依据。

19.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本项目本级和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工作。

20.    投标文件符合性审查与澄清
20.1   符合性审查是指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从商务和技术角度对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

20.2   投标文件的澄清

20.2.1 在评标期间，评标委员会将以书面方式要求投标人对其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以及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的情况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应在评标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方式进行，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0.2.2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将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

20.3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第20.2条的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0.4   投标人为提供服务所伴随的货物如被列入财政部与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的，应提供处于有效期之内认证证书等相关证明，在评标时予以优先采购，具体优先采购办法见第三章评标方法和标准。

       如投标人为提供服务所伴随的货物为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所投产品应属于品目清单的强制采购部分。投标人应提供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否则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如投标人为提供服务所伴随的货物属于信息安全产品的，投标人所投产品应为经国家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并提供由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按国家标准认证颁发的有效认证证书，否则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20.5   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核心产品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1.    投标偏离

投标文件中存在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负偏离，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22.    投标无效

22.1   在比较与评价之前，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评标委员会要审查每份投标文件是否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求。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合要求的偏离，从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评标委员会决定投标的响应性只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内容。

22.2   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未满足招标文件中商务和技术条款的实质性要求；

属于串通投标，或者依法被视为串通投标；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履约的，且投标人未按照规定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

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属于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无效情形；

不符合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23.    比较与评价

23.1   经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将根据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其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作进一步的比较和评价。

23.2   评标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根据实际情况，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采用下列一种评标方法，详细评标标准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1）最低评标价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2）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

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23.3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对满足价格扣除条件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了《投标人企业类型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报价按规定扣除后参与评审。具体办法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23.4   落实其他政府采购政策条款。具体办法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24.    废标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将导致项目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做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25.    保密要求

25.1   评标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25.2   有关人员应当遵守评标工作纪律，不得泄露评标文件、评标情况和评标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六、确定中标

26.    中标候选人的确定原则及标准

除评标委员会受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的情形外，对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人按下列方法进行排序，确定中标候选人：

（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除了算术修正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进行的价格扣除外，不对投标人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评标结果按修正和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报价相同的处理方式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2）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修正和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与投标报价均相同的处理方式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27.    确定中标候选人和中标人

27.1   评标委员会将根据评标标准，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数量推荐中标候选人。

27.2   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由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28.    发出中标通知书

在投标有效期内，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中标公告。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29.    告知招标结果

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投标人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将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和排序。

30.    签订合同

30.1   中标人应当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0.2   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其澄清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30.3   如中标人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不退还其投标保证金，并上报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记入不良行为记录；采购人可以按照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排序，确定下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0.4   当出现法规规定的中标无效或中标结果无效情形时，采购人可与排名下一位的中标候选人另行签订合同，或依法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1.    履约保证金

31.1   如果需要履约保证金，中标人应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也可以自愿采用其他履约保证金的提供方式。

31.2   政府采购利用担保试点范围内的项目，除31.1规定的情形外，中标人也可以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向采购人提供合格的履约担保函。

31.3   如果中标人没有按照上述履约保证金的规定执行，将被视为放弃中标资格，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不退还其投标保证金，并上报行政监督管理部门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在此情况下，采购人可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2.    预付款

32.1   预付款是在指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后、履行前，采购人向中标人预先支付部分合同款项，预付款比例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执行。

32.2   如采购人要求，中标人在收到预付款前，需向采购人提供预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是指中标人向银行或者有资质的专业的担保机构申请，由其向采购人出具的确保预付款直接或者间接用于政府采购合同履约或者保障政府采购履约质量的银行保函或者担保保函等。

32.3   本项目采购人不需要支付预付款的情形，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3.    招标代理服务费

本项目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执行。

34.    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融资

34.1   投标人递交的履约担保函应符合本招标文件的规定。

34.2   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陕西省财政厅出台了《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中标供应商如有融资需求，可登录“陕西省政府采购网-陕西省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平台（http://www.ccgp-shaanxi.gov.cn/zcdservice/zcd/shanxi/）”了解相关政策、业务流程、办理平台。

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以政府采购诚信考核和信用审查为基础，凭借政府采购合同，按优于一般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直接向申请贷款的供应商发放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

政府采购供应商申请信用融资时，如融资金额未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银行原则上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财产抵押或第三方担保，或附加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条件，切实做到以政府采购信用为基础，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降低供应商融资成本。

银行为参与政府采购融资的中小企业提供的产品，应以信用贷款为主，贷款利率应当优于一般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水平，并将产品信息（包括贷款发放条件、利率优惠、贷款金额）等在陕西政府采购网予以展示。

中小企业可根据各银行提供的方案，自行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金融产品，并根据方案中列明的联系方式和要求向相关银行提出信用融资申请。银行根据中小企业的申请开展尽职调查，合理确定融资授信额度。中小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后，凭政府采购合同向银行提出融资申请。

对拟用于信用融资的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在签署合同时应当向采购单位或采购代理机构申明或提示该合同将用于申请信用融资，并在合同中注明融资银行名称及在该银行开设的收款账号信息。采购单位或采购代理机构在进行政府采购合同备案时，应当将上述信息在政府采购合同中予以特别标记。

业务流程简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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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采购项目贷款银行信息：

 一、陕西建行（E政通）

陕西省分行营业部
西安市南广济街38号
白玉皓
13201603166

    西安莲湖路支行
西安市莲湖路35号
刘  冲
17702902131

    西安曲江支行
西安市雁塔南路2216号
樊理君
18691568151

    西安高新区支行
西安市高新路42号
卞斯超
15191075651

    西安经开区支行
西安市未央路125号
惠  媛
17792256100

    西安南大街支行
西安市南大街15号
乔  鉴
18089136919

西安和平路支行
西安市和平路101号
陈  歆
18691816821

西安兴庆路支行
西安市兴庆路61号
李  妍
13892880386

西安新城支行
西安市南新街29号
朱子君
18629286269

西安长安区支行
西安市长安区青年街2号
王淑芸
13572289603

咸阳分行
咸阳市西兰路4号
邰  洋
13299079906

宝鸡分行
宝鸡市红旗路36号
李  倩
18629019817

铜川分行
铜川市新区正阳路与长虹路十字
张小波
18691932636

榆林分行
榆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业大厦
张君君
15991929275

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中心街
陈进佃
15609110557

汉中分行
汉中市石灰巷21号
王晨旭
15319375850

安康分行
安康市育才路102号
张少帅
13165762680

商洛分行
商洛市名人街广电大楼下
郭  杨
17809267188

二、北京银行（政府订单贷）





西安分行营业部
        刘晓伟
总经理助理
029-61828763
18066630518

西安高新开发区支行
    梁凡
行长助理
029-61828531
18681945597

西安曲江文创支行
    蒋超
室经理
029-65667366
15891737329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孟庆龙
行长助理
029-61828272
13991990373

西安长缨路支行
        范凯
副行长
029-68717760
13991315609

长安区西长安街支行   
陈明
行长助理
029-85724301
18149209660

泾渭工业园支行
        杨奕
室经理
029-68213773
15934802021

北客站科技支行
        周洁
副行长
029-61828129
18629518636

解放路支行
            王莉
行长助理
029-61828185
15802966196

延安分行
            奥宝森
室经理
0911-8076038
15592925222

三、工商银行（政采贷）

榆林分行
张岭
客户经理
0912-6183827
15353386777

宝鸡分行
郭进
客户经理
0917-3238282
18991749262

安康分行
郑婕
客户经理
0915-3236275
15667856663

铜川分行
彭东东
客户经理
0919-2151878
17392898832

延安分行
党莹
经理助理
0911-2380826
15291142933

汉中分行
杨薇薇
部门副经理
0916-2606773
18591607453

渭南分行
张欢
客户经理
09132095066
15229730006

咸阳分行
袁霖
客户经理
029-33259370
18591006506

商洛分行
张铮
经理助理
0914-2310908
18691410305

商洛分行
余勇博
客户经理
0914-2310908
18092802280

西安分行
巩越
客户经理
029-87609419
18629450680

四、中信银行 （政采e贷）

西安分行
西安市朱雀大街中段1号
曹晓聪
13759957407

咸阳分行
秦皇中路绿苑大厦
杭群
13992016859

宝鸡分行
宝鸡市高新大道50号财富大厦B座
王尧
13636762976

渭南分行
渭南市朝阳大街中段信达广场世纪明珠大厦
杨阳
18191815559

榆林分行
榆林市高新区长兴路248号中信银行
刘洪巍
13636885556

汉中分行
汉中市汉台区西二环路与劳动西路东南汉中滨江•公园壹号（产业孵化区）3B号楼
陈真
18509165068

五、中国光大银行（阳光政采贷）





宝鸡分行
杨 欢
0917-3451055
18329677163

榆林分行
尚云鹏
0912-3548019
18690473126

延安分行
汪昊田
0911-8011831
13509115500

咸阳分行
侯 佳
32100021
15229500088

营销一部
李 敏
87236311
13772031109

营销二部
朱翰辰
87236201
17791788078

营业部
张翔琮
87236306
18829235568

电子城支行
张曼玉
88247071
18009298787

明德门支行
王 晨
85350770
13991249430

东大街支行
刘 林
87438914
15029673754

经济开发区支行
陆家俊
86525176
18629303397

凤城九路支行
宋 宜
89155022
18966911622

兴庆路支行
司 洋
83290033
18629251819

长乐西路支行
张 超
82566208
15877390201

友谊路支行
贠程敏
88422067
18792795210

边家村支行
王 鹏
85251673
15309223048

北关支行
菅新培
86248203
18092169361

南郊支行
程 拓
85265234
13772491661

西关正街
马 瑜
89548109
13772337373

丈八东路支行
杨筱凡
81026910
15129044185

雁塔路支行
闫梓闶
82222501
18691561524

唐延路支行
尉二宝
88329478
13991930150

枫林绿洲支行
杨 嘉
87302120
13609199490

南关正街支行
郭 敏
85230722
18066610983

南二环支行
刘 超
88362861
18192080396

曲江支行
田 鹏
81205890
13991937977

太白路支行
马振林
68912880
15353736656

明光路支行
刘二渭
81623506
13201793405

凤城二路支行
张 洋
86680267
13720423343

昆明路支行
张 洁
84592506
13991821278

丈八北路支行
郭 浩
81875192
15667087662

新城支行
余振东
87251680
18066617238

六、浦发银行 （政采e贷）

西安分行
吴晨雨
客户经理
029-63603803
15991724645

西安分行
陈福全
客户经理
029-63603441
17782511994

西安分行
韩瑾
客户经理
029-63603443
18202909790

西安分行
李瑞雪
客户经理
029-63603445
18220862398

榆林分行
陈晓晓
公司业务部
0912-2216068
15691269965

榆林分行
郭小东
公司业务部
0912-2216008
15291820586

宝鸡分行
张一岚
公司业务部
0917-8662919 
18690008816

宝鸡分行
朱强
公司业务部
0917-8662926 
13909176381

渭南分行
王晓峰
公司业务部
0913-3357080
13992363166

咸阳分行
薛晗
公司业务部
029-32083788
15109226216

七、兴业银行（政采贷）

西安分行
朱靖
总监
029-87482998
13363979983

八、中国民生银行（政采贷）

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61815275 /18821669199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61815280 /18591953690 

九、浙商银行 （政采贷）

西安分行
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259号
曹金辉
18710993980

十、 招商银行（政采贷） 

招商银行西安分行   联系人：任瑾；85438988

十一、 长安银行（小微贷） 

长安银行西安曲江新区支行 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一路3号  

联系人：陈瑶 13629266833 

十二、网商银行（合同贷）
十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陕西省分行（政采贷）

渭南市政府采购贷款银行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建设银行
	郭煜庆 田宇
	13892535580
17797059890

	
	
	
	

	2
	浦发银行
	孙哲龙 蒙波
	13892383911
15249035320

	
	
	
	

	3
	中信银行
	杨洋 耿浩
	18191815559
13193388328

	
	
	
	

	4
	兴业银行
	权奥星
	15706090239

	
	
	
	

	5
	工商银行
	张剑 张欢
	18191356300
15229730006

	
	
	
	

	6
	长安银行
	李华
	13335331958

	
	
	
	

	7
	邮储银行
	张萱
	13028431555
18091365182


延安市政府采购贷款银行信息：

	序号
	银行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1
	中国建设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中心街
	惠玉
	13892179302

	2
	中国工商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师范路
	姬悦
	18391156580

	3
	北京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双拥大道
	奥宝森
	15592925222

	4
	邮储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路志丹大厦
	杨慧花
	13909113843

	5
	光大银行延安分行
	延安市宝塔区卷烟厂东信时代一、二层
	汪昊田
	13509115500


35.    廉洁自律规定

35.1   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政府采购代理业务，不得与采购人、投标人恶意串通。

35.2   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采购人或者投标人组织的宴请、旅游、娱乐，不得收受礼品、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得向采购人或者供应商报销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36.    人员回避

潜在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投标人认为采购人员及其相关人员有法律法规所列与其他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均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

37.    质疑的提出与接收

37.1   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招标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37.2   质疑供应商应按照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可从财政部官方网站下载）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要求，在法定质疑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应一次性提出。

超出法定质疑期提交的质疑将被拒绝。

重复或分次提出的、内容或形式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质疑供应商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37.3   供应商提交质疑函的要求

37.3.1 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37.3.2 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7.3.3 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37.3.4 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37.3.5 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

37.3.6 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授权代表签字的需提供相应的授权书。

37.4   质疑函接收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 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第三章  评标方法和标准
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本项目的评标工作。资格审查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评标工作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工作程序如下：

一、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资格审查工作。

投标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出现下列情况者（但不限于），按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的完整性、有效性或符合性不符合要求的。

2、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的完整性、有效性、符合性不符合要求的。

3、信用查询不符合要求的。

二、由评标委员会负责的审查评审工作。

1、符合性审查是指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从商务和技术角度对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出现下列情况者（但不限于），按无效投标处理。

1.1 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1.2 投标人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1.3 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且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

1.4 投标保证金未提交或金额、形式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1.5 投标内容出现漏项或数量与要求不符或投标内容的技术指标达不到招标文件要求，造成采购档次降低或影响采购性能、功能。

2、如有必要，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书面澄清或者说明。

3、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3.1 如本项目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评标委员会在审查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后，按投标报价从低到高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

除了算术修正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进行的价格扣除外，不得对投标人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

3.2 如本项目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进行评审打分，以评审得分从高到低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每位成员独立对每个有效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汇总每个投标人的得分，计算得分平均值，以平均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按排序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一位，第二位四舍五入。

4、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或者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5、采购代理机构核对评标结果。

三、评审标准中应考虑下列因素：

1、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对满足价格扣除条件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了《投标人中小企业类型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报价扣除 货物服务10%、工程3% 后参与评审。对于同时属于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不重复进行投标报价扣除。

2、联合协议或分包意向协议（如有）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合同金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4%的价格扣除。

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微型企业和监狱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为小型、微型企业和监狱企业。

3、根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的规定，投标人为提供服务所伴随的货物属于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范围内，且投标人所投产品具有有效期内的产品认证证书，在评标时予以优先采购，具体见评审因素和指标内容。

4、如投标人为提供服务所伴随的货物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所投产品的品牌及型号必须为清单中有效期内产品并提供证明文件，否则其投标将作为无效投标被拒绝。

5、中标候选人并列时的处理方式：

如采用最低评标办法，则：在全部满足以上实质性要求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报价，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作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投标报价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排序。

如采用综合评分法，则：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评审因素和指标

1、资格审查：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合格标准
	是否符合要求

	1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符合法定工商变更程序除外）。
	

	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提供了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3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了2019-2021年度任意一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本年度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提供了可充分满足履行合同所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
	

	5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提供了开标前半年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凭证或免税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提供了开标前半年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记录或免缴纳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提供了有效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
	

	8
	“信用中国”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记录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处罚决定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
	

	9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提供了法人代表、控股股东、控股企业及管理、被管理单位情况声明且各投标人之间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情形。
	

	10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本项目投标。
	提供了投标人未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声明。
	

	11
	非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2
	投标人特定资格条件
	1、按照采购公告规定的方式获取了招标文件；

2、投标人应授权合法的人员参加投标，其中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人身份证，并与营业执照上信息一致。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
	

	结论
	
	


注：符合要求用“√”表示，不符合用“×”表示。有一项不符合要求，结论为不合格。

2、符合性审查：

	序号
	审查项目
	投标无效条件
	是否符合要求

	1
	投标保证金
	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包括形式及金额）。
	

	2
	签署、盖章
	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3
	投标报价
	投标人投标报价不唯一，或超出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4
	报价合理性
	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且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
	

	5
	投标内容
	投标内容出现漏项或数量与要求不符或投标内容的技术指标达不到招标文件要求，造成采购档次降低或影响采购性能、功能。
	

	6
	其它情形
	存在其它不符合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无效条款。
	

	结论
	
	


注：符合要求用“√”表示，不符合用“×”表示。有一项不符合要求，结论为不合格。

3、综合评分

	序号
	评分项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审标准

	1
	价格部分（10分）
	投标总报价
	10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总报价最低的投标总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总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总报价)×100%×10 

计算分数时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

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优惠条件的投标人，价格给与10%的扣除，用扣除后价格参与评审。

	2
	履约能力（30分）
	企业资质
	3
	投标人具有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资质证书，得1分；

投标人具有ISO 20000 IT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投标人具有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3
	
	著作权
	8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自动化测试”类、“规则配置”类、“DRG付费方式”类、“结算清单质控”类、“DIP分值付费信息”类、“DRG病案首页质控”类、“DIP分值标准规范”类、“DIP测算分析”类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具备一类得1分，共8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4
	
	软件能力认证
	3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 CMMI认证证书，CMMI 5 级能力认证，得3分， CMMI4级能力认证得2分，CMMI3级能力认证得1分，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其他不得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5
	
	软件维护认证
	5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ITSS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贰级及以上等级的得5分，级别低于贰级（不含）的3分，没有不得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6
	
	业绩
	8
	投标人提供2019年1月1日以来投标人应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每提供1个案例得1分，最高得8分。（需提供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7
	
	项目团队
	3
	拟派服务团队中，主要技术成员具有国家工信部及其下属机构颁发的IT服务项目经理证书的得1分；具有人社部门颁发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人社部门颁发系统分析师证书的得1分，没有不得分，满分3分。

注：团队中所有人员提供相关个人简历、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截止日前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连续6个月的社保证明，同一人员拥有多个证件的不重复计算。

	8
	技术部分（60分）
	项目理解分析
	20
	1.对本项目需求、范围、目标等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理解深刻得2-4分，较深刻的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2.对国家局的支付方式管理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理解深刻得2-4分，较深刻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3.对陕西省DRG、DIP整体实施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理解深刻得2-4分，较深刻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4.能准确把握项目重点难点问题，措施具有针对性且合理可行得2-4分，较合理可行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5.能对陕西省完成DRG、DIP版本落地，创建国家DRG、DIP示范监测点得措施有较好理解的得2-4分，较深刻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9
	
	技术方案
	10
	总体设计方案：总体设计方案要先进合理、内容完整、涵盖全面，包括建设思路、建设原则、总体架构设计、技术路线设计、技术架构设计、业务架构设计、数据架构设计、安全系统设计、系统设计和开发模式以及系统运行环境设计、项目开发及管理工具设计、全面的性能保障措施设计等内容。
1.供应商针对DRG系统编制总体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2.供应商针对DIP系统编制总体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10
	
	
	5
	系统部署方案：结合招标文件业务需求对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分组付费中心的本地化部署方案进行阐述，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11
	
	
	10
	功能设计方案:结合招标文件业务需求对系统业务功能点进行阐述，要求逐条一一响应，并提供相关系统功能的流程图。
1.供应商针对DRG系统编制功能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2.供应商针对DIP系统编制功能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12
	
	项目管理方案
	5
	有完善可行的项目组织和实施方案，提供详细的项目组织管理、进度计划、人员安排、实施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有完善可行的项目测试计划，提供详细的应用系统功能测试、性能和压力测试内容；有完善可行的项目质量保障方案，提供详细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质量范围、质量保障组织和过程等内容；有完善可行的验收方案，提供验收标准及内容、验收方法及程序、验收提交成果等内容。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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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方案
	5
	投标人能够根据采购需求，提供项目培训方案，应至少涵盖但不限于培训组织架构、培训对象和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流程、培训日程安排、市/县培训安排以及培训课程规划设计。项目培训方案完整详细，安排合理，切实可行的得1-5分；项目培训方案较简单，基本可行的得0-1分；项目培训方案差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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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后方案
	5
	投标人应结合陕西省现有运行维护情况提供完整的项目售后服务方案，应至少涵盖但不限于售后服务流程、售后服务内容、响应时间、驻场人员配置、售后服务质量监督、售后服务团队、市县售后服务措施及服务方案、热线电话设置及响应方案。售后服务方案完整详细，安排合理，切实可行得3-5分；售后服务方案较简单，基本可行得0-3分；售后服务方案差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第四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____________项目

合　　同

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





甲　　方：_陕西省医疗保障局_(采购人名称)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中标人名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_陕西省医疗保障局_(采购人名称)(以下简称：“甲方”)通过______采购(采购方式)确定______(中标人名称)(以下简称：“乙方”)为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项目名称)的中标人。甲乙双方同意签署《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项目名称)合同》(合同编号：______，以下简称：“合同”)。

1.合同文件

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合同条款；

(2)中标通知书；

(3)招标文件；

(4)响应文件；

(5)其他。

2.合同标的(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名称
	服务内容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合计

（元）
	具体服务承诺(包含但不限于服务内容、范围和基本要求)

	
	
	
	
	
	
	

	…
	
	
	
	
	
	


3.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

3.1合同金额

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______元(￥______)。本合同金额已包含但不限于乙方为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成本、预期利益、售后服务、税费和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他义务的费用等。

3.2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总价的45%；（2）项目通过初验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3）项目通过终验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0%; （4）项目维保期结束后，支付合同总价的5%，结清合同价款。

4.合同签订地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5.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在甲、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执行完毕自动失效（合同的服务承诺则长期有效）。

	甲  方
	乙  方

	（盖章）
	（盖章）

	
	

	地址：
	地址：

	邮编：
	邮编：

	法定代表人或

被授权代表：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

被授权代表：

（签字）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一、合同条款

合同条款前附表

	序号
	内容

	1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2
	甲方名称：

	
	甲方地址：

	
	甲方联系人：　　　　电话：

	3
	乙方名称：

	
	乙方地址：

	
	乙方联系人：　　　　电话：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4
	合同金额：

	5
	服务期：

地点：

	6
	验收方式及标准：

	7
	付款方式：

	8
	□违约金约定：

□损失赔偿约定：

	9
	误期赔偿费约定：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甲方有权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日加收合同金额的0.5%计收，直至提供服务为止。

	10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全部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包含系统交付期及项目维保期。

	11
	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请在方框内画“√”选择)：

□提请______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程序在______(仲裁地)仲裁

√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定义

本合同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1　“甲方”是指采购人。

1.2　“乙方”是指中标人。

1.3　“合同”系指甲乙双方签署的、合同中载明的甲乙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上述文件所提到的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1.4　“服务”是指乙方按照招标(采购)、投标(响应)文件要求，向采购人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

1.5　“项目现场”是指甲方指定的最终交付地点。

1.6　“天”除非特别指出，“天”均为自然天。

2.服务标准

2.1　乙方为甲方交付的服务和货物应符合招标文件所述的内容，如果没有提及适用标准，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

2.2　除非技术要求中另有规定，计量单位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3.货物和服务

3.1　乙方应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货物和服务。

4.知识产权

4.1 技术支持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文件、资料等的知识产权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用途。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知识产权遭受侵害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4.2 乙方保证甲方在接受乙方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过程中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他权利诉求。因乙方原因导致对其他任何权利的侵犯，应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被追诉的，乙方应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此支付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仲裁费、保险费、执行费、鉴定费及公证费等。

4.3 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4.4 乙方利用甲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4.5 乙方郑重承诺：在为本项目提供技术服务过程中，需使用任何第三方拥有所有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商业秘密等权利的产品或者服务时，须书面告知甲方，在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

5.保密条款

5.1 甲乙双方应对在本合同签订或履行过程中所接触的对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技术资料、技术诀窍、内部管理及其他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5.2 乙方在使用甲方为乙方及其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程序、用户名、口令、资料及甲方相关的业务和技术文档，包括税收政策、方案设计细节、程序文件、数据结构，以及相关业务系统的硬软件、文档、测试和测试产生的数据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1）应以审慎态度避免泄露、公开或传播甲方的信息；

（2）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对有关信息进行修改、补充、复制；

（3）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将信息以任何方式(如E－mail)携带出甲方场所；

（4）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将信息透露给任何其他人；

（5）甲方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其他保密措施。

5.3 保密范围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本合同及其附件及本项目相关文件、资料的任何内容。由甲方收集的、开发的、整理的、复制的、研究的和准备的与本合同项下工作有关的所有资料在提供给乙方时，均被视为保密的，乙方不得泄漏给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

（2）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来源于甲方的其他数据资料，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透露。

（3）乙方在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为任何其它目的而自行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从甲方获得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报告、摘录、纪要、文件、计划、报表、复印件和业务数据等）。

（4）乙方需与参加本项目的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并禁止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将本项目的任何资料传播给项目外人员。

（5）如果乙方违反本条款的规定，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该赔偿的金额不低于合同总额的 10%。触犯保密法律法规的情况由乙方独自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乙方认为的乙方商业秘密需要事先向甲方书面声明。

5.3 保密期限不受合同有效期的限制，在合同有效期结束后，信息接受方仍应承担保密义务，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

5.4 甲乙双方如出现泄密行为，泄密方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5.5 本保密条款不因本合同履行完毕或提前终止而失效，合同终止或解除等不影响本保密条款的效力。

6.技术支持

6.1 服务期内，提供7×24小时的技术咨询服务。

6.2 需提供现场支持的，乙方应保证2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提供服务；

6.3 乙方在工作期间须指定项目联系人、项目总协调人。乙方指定的项目总协调人必须是乙方公司管理层人员（提供总协调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项目服务过程中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项目总协调人应能及时赶到现场。乙方更换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技术人员，须将变更人及其工作影响、替换人资历等情况以书面材料报告甲方审核，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换。因乙方的人员变更原因所造成的任何项目质量、进度滞后等后果，由乙方承担。

6.4 甲乙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乙方保证前述提供的乙方联系人的联系方式真实有效，乙方更换项目联系人应当在决定变更联系人前3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在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以更换；决定变更联系方式的，应在变更联系方式前3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6.5 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质量保障人员、资源不足或者执行不力，给项目质量带来的风险超出甲方认定的允许范围时，甲方可终止本项目的合作并进行索赔。

7．技术培训

乙方针对本项目采购内容，为甲方提供以下培训：

7.1对项目相关其它中标人人员的培训

与本项目有关联的其它系统中标人，对其相关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7.2对应用部门各级系统应用人员的培训

使之能够了解信息系统的建设思想、主要功能和操作规程，能够熟练应用这一系统辅助开展工作，并能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提出各种改进意见。根据人员对系统的使用特点不同，对应用人员的培训分为两个层次：

（1）对领导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有关主管领导对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能够应用系统进行决策、指挥工作；

（2）对其他应用人员的培训，主要使他们在各业务环境下能够很好地利用系统完成相应的专业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7.3系统运行维护人员的培训

运维人员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整体知识培训、业务系统培训等。通过培训使项目运维队伍能够充分了解本项目。

8.技术资料要求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全套中文技术资料，所有的技术资料必须包括书面和电子两种形式。其费用包括在合同总价款中：

验收通过后，乙方协助甲方完成建设转运维手续，并协助甲方完成各种文件资料及最终验收审批报告的归档整理并列出清单。

9. 服务时间、地点与验收

9.1 服务地点：合同条款前附表指定地点。

9.2 服务期：合同条款前附表指定时间。

9.3 甲方应在乙方完成相关服务工作后及时对服务成果进行验收。

10.双方权利和义务

10.1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

（2）甲方根据实际需求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以及为完成项目内容所需要的联络协调等支持；

（3）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对乙方的服务进行监督；

（4）如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的质量有异议，以书面方式向乙方提出，乙方须根据合同要求进行调整；

（5）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的进度要求对乙方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乙方应当按照甲方提出的意见整改，乙方未整改或整改未达到甲方要求及合同约定标准，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6)审核乙方提交的报告以及合同约定须乙方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10.2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按照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2）保证项目质量，确保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的工期完成；

（3）编制项目相关的所有资料文件；

（4）乙方应当听取甲方监督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5）乙方向甲方提出赔偿请求不能成立时，乙方应当补偿由于该索赔导致甲方的各种费用支出；

（6）乙方借用甲方的资料，应当办理借用手续并妥善保存，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7）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设施与物品属于甲方财产。在项目工作完成后或中止时，应将其设施和剩余的物品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方式移交甲方；

（8）乙方对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负全责，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安全责任和事故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依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的有权向乙方追偿；

（9）乙方在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合同中的约定的义务。如果因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1.违约责任

11.1　服务缺陷的补救措施和索赔

（1）如果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以及招标文件、响应文件关于服务的要求和承诺，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或几种方式结合起来解决索赔事宜：

①乙方同意将已经履行的服务款退还给甲方，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由乙方承担。如甲方以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履约标的相类似的服务，乙方应负担新购买类似服务的费用。

②根据服务的质量状况以及甲方所遭受的损失，经过甲乙双方商定降低服务的价格。

（2）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10日内乙方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乙方接受。如果乙方未能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10日内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按照上述规定的任何一种方法采取补救措施，甲方有权从应付服务款中扣除索赔金额，如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进一步要求乙方赔偿。

11.2　迟延履约的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供服务。

（2）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形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迟延的事实、可能迟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期提供服务。

（3）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且没有在甲方同意的延长的期限内进行补救时，甲方有权从服务款中扣除或要求乙方另行支付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每日按合同金额的0.5%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

（4）如果乙方延迟履约超过30日，甲方有权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并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履约类似的服务，乙方应负担购买类似服务的费用。同时，乙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1.3　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责任

（1）乙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

（2）乙方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见合同条款前附表。

（3）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可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损失，由乙方全额予以赔偿。

11.4其他

乙方应答应真实、客观，如果发现应答与实际情况不符或系统初验后6个月仍达不到验收要求，则甲方有权取消合同、无条件收回已付合同款、并向乙方追加全部合同款额度的15%的罚款和全部合同款额度的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息。

12.不可抗力

12.1 如果合同双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合同无法实施，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12.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

12.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及时将不可抗力情况通知合同对方，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3日内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合同对方，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的协议。

13.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

13.1 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协商30日内不能解决，可以提起诉讼。

13.2 诉讼应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鉴定费及诉讼费等与诉讼活动相关费用应由败诉方负担。

13.3 如诉讼事项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则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合同的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14.合同修改或变更

14.1 如无重大变故，甲方双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

14.2 如确需变更合同，甲乙双方应签署书面变更协议。变更协议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4.3 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甲方有权在合同价款10%的范围内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或服务，并就此与乙方签订补充合同，乙方不得拒绝。

15.合同中止

15.1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采购计划调整，甲方可以要求中止履行，待计划确定后继续履行；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供应商就采购过程或结果提起投诉的，甲方认为有必要或财政部责令中止的，应当中止合同的履行。

16.终止合同

16.1 若出现如下情况，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行为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1）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服务；

（2）因乙方技术人员自身技术能力、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甲方硬件设备、应用系统发生重大紧急故障或应用系统数据丢失，带来重大影响和损失的；

（3）乙方对甲方硬件设备、应用系统重大紧急故障没有及时响应，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解决处理故障，恢复系统正常运行的；

（4）不能满足本项目技术需求的管理要求和规范，且经多次整改无明显改进的；

（5）在合同规定的每个服务年度(12个自然月)内，在运行维护支持服务过程中，出现2次经甲乙双方确认的违规操作的。

16.2 如果甲方根据上述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甲方可以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乙方未能提供的服务，乙方应对甲方购买类似服务的费用负责。同时，乙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7.破产终止合同

17.1 如果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不给乙方补偿。

17.2 该终止行为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18.其他情况的终止合同

18.1 若合同继续履行将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的，甲方可以终止合同而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

18.2 乙方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对履行合同有直接影响的，甲方可以终止合同而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

18.3 甲方因重大变故取消或部分取消原来的采购任务，导致合同全部或部分内容无须继续履行的，可以终止合同而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

19.合同转让和分包

19.1 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转包，或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19.2 除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分包。

20.适用法律

20.1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如合同条款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不一致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修改本合同。

21.合同语言

21.1 本合同语言为中文。

21.2 双方交换的与合同有关的信件和其他文件应用合同语言书写。

22.合同生效

22.1 本合同应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3.合同效力

23.1 除本合同和甲乙双方书面签署的补充协议外，其他任何形式的双方约定和往来函件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本项目无约束力。

24.检查和审计

24.1 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合同履约情况进行阶段性检查，并对乙方投标时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

24.2 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或者乙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乙方应允许甲方检查乙方与实施本合同有关的账户和记录，并由甲方指定的审计人员对其进行审计。

25.本合同解释权归陕西省医疗保障局所有。
第五章  采购需求及要求

项目背景及建设原则

项目背景

根据《关于开展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DRG/DIP支付管理模块测试工作的通知》（医保网信办〔2022〕2号）、《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DRG/DIP功能模块使用衔接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函〔2022〕19号）、《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陕西省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陕医保发〔2022〕1号）要求，搭建我省基于国家统一的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DRG/DIP，按要求完成DRG/DIP系统在全省12个地市的联调测试及上线应用。

项目建设原则

本项目建设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先进性原则。在技术上应采用业界先进、成熟的软件开发技术，面向 对象的设计方法,面向对象的开发工具。采用浏览器/服务器体系结构以支持网络 环境下的分布式应用。 

（2）实用性原则。必须做到系统使用易学、易用、实用，方便广大民众和 各级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使用。 

（3）开放性原则。保证系统设计的规范性，包括系统内部程序设计的规范、 系统各模块之间接口的规范、系统内部与外部接口的规范和系统用户界面的规 范，以便于同其它系统进行信息交互。 

（4）节约性原则。预留发展空间，避免重复建设，节约投资，少花钱多办事。

（5）安全性和可靠性原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系统建设要采取全面 的安全防护措施，系统开发层面，避免安全漏洞和隐患，做好用户隐私的保护和防泄漏。 

（6）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原则。软件设计尽可能模块化、组件化，以适应 将来的发展，系统应提供配置模块和客户化工具，通过一系列的组件和工具，使 应用系统可灵活配置，优化流程，适应不同的情况；数据库的设计尽可能考虑到将来发展的需要，支持招标方指定的两种类型数据库。

建设目标

为切实推进我省支付方式改革工作，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要求，实现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全面落地。按照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总体工作思路，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进行支付方式改革信息化建设，基于我省现行支付方式管理系统模块和国家统一DRG/DIP支付平台基本版（分组付费中心），实现全省统一DRG/DIP平台进行支付结算管理，并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完善业务功能，制定我省统一的目录权重及分组标准规范；完成所有地市的测试联调应用。

系统定位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总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image: image3.png]SRETE RN

BETRGARRETE




本次陕西省统一DRG/DIP支付方式管理改革建设是对现行核心经办子系统中的支付方式管理模块进行升级，通过部署完善国家统一DRG/DIP支付平台基础版本（分组付费中心），以及对地市开展系统培训、数据采集、分组测算及病案质控等实施工作，实现各地市基于全省统一DRG/DIP支付结算平台进行医保结算和管理。

技术架构要求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规划建设要求，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采用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统一的技术架构。

总体技术架构采用分布式云架构，在基础设施层上，结合云平台，提供分布式服务支撑。通过业务中台构建业务中心，开展交易型应用；通过数据中台实现数据汇聚、数据治理等，开展大数据应用。基于统一的技术框架建设医保核心业务经办子系统。

应用系统：所有业务应用系统都必须基于医疗保障应用框架（HealthcareSecurity Application Framework，简称：HSAF）开发。

HSAF框架：采用分布式云架构，封装核心云支撑服务适配接口，用于实现云产品解耦设计。

适配层：基于HSAF的适配技术，将应用层依赖的分布式技术与具体厂商的分布式技术进行适配，实现应用层可以适配多家厂商的分布式技术。

云支撑服务层：基于云基础设施，为应用层提供通用的技术支撑服务，包括分布式服务、分布式缓存、分布式数据访问、分布式日志服务、非结构化存储和消息队列等。

云基础设施层：采用云架构，在物理设备基础上，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的动态管理和资源调配。

依据国家局对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业务安全要求，陕西省医疗信息平台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文件第三级安全要求建设。

产品清单（建设内容）

本项目所需的产品清单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单位）
	部署位置
	备注

	1
	陕西省统一DRG、DIP支付方式平台
	1（套）
	陕西省医保平台
	基于我省现行支付方式管理系统模块，部署完善国家统一DRG/DIP支付平台基础版本（分组付费中心），以及对各地市开展系统培训、数据采集、分组测算及病案质控等实施工作，实现各地市基于全省统一DRG/DIP支付结算平台进行医保结算和管理。


软件功能要求

国家局基础版本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国家局下发的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DRG/DIP功能模块，完成与支付方式管理子系统、医保业务基础子系统等的对接联调测试，组织调试验证系统功能，确保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国家版本需求梳理

结合陕西省DRG/DIP系统落地情况，梳理地方实际落地需求，需要国家局进行修改的形成需求文档并报送国家局。

国家DRG、DIP系统落地模式规划及宣贯

根据陕西省支付方式DRG/DIP模式的整体工作方案，协助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制定全省DRG/DIP系统的落地实施方案，明确省市之间的分工界面和工作职责，明确定点机构的工作内容和DRG/DIP系统落地的实施路径。同时，配合省医疗保障局对各地市进行国家最新技术规范及实施方案解读，指导各地建设满足国家技术规范的本地方案。同时为开展DRG或DIP付费改革的地市医保局业务经办人员提供国家DRG、DIP系统功能培训。

国家版本地方落地实施

根据陕西省医疗保障局统一部署，结合已经开展试点省份和地市积累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探索建立适合陕西省的DRG/DIP系统落地应用模式，为全省其他新开展支付方式改革的地市落地应用DRG/DIP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实施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地市历史数据整理与收集

协助医保收集地市病种（组）数据，对其进行融合整理形成病种（组）库，并及时在国家DRG/DIP基础模块中更新国家医保发布的最新数据库。

2. 地市病（组）核查

按照国家支付方式改革技术方案及技术规范要求，对地市在国家标准基础上修改的病种（组）核查，反馈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 业务流程梳理

调研梳理地市医保DRG/DIP支付方式业务经办流程，协助地市局梳理业务流程并上报省局。

4. 结算细则梳理

调研梳理地市医保DRG/DIP支付方式结算细则，协助地市局梳理结算细则并上报省局。

5. 地市定点机构工作开展指导

协助地市医保局开展医疗机构的DRG/DIP结算清单，医院接入省平台，分组技术规范的集中培训。

6. 地市落地模式修正及宣贯

结合国家局版本在地市的落地情况，整理对前期梳理的DRG/DIP系统落地实施方案进行修正，并向全省进行宣贯。

7. 协助进行地市数据的数据迁移
结合国家局版本在地市的落地情况，涉及到原有地市数据迁移的需协助梳理制定地市数据数据迁移的迁移方案，并提供技术支持。
8. DRG/DIP系统本地化需求开发

服务期内，针对陕西省各地市提出的关于DRG/DIP系统的合理本地化需求，需按照省局具体要求完成开发和测试。对于服务期以外的系统功能拓展或开发需求，以双方友好协商为前提，确需付费的应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服务。
改革工作开展情况监测分析

紧扣国家医保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围绕支付方式改革落地，夯实改革工作基础，达到国家局检查指标要求，对地市医保结算清单上传的完整率、及时率、准确率指标进行监测分析；对地市医疗机构覆盖比例，病种覆盖比例，医保基金覆盖比例进监测分析，以此掌握各地市改革工作进展。

软件安全要求

投标人须严格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信息系统安全开发规范》要求，组织研究和实施。

系统上线前，应按照招标人要求进行源代码安全扫描，并对发现的漏洞进行修复。

投标人应提供详细的安全设计方案并详细说明在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方面采取的安全的措施。

软件性能要求

（1）所投软件产品支持访问的总用户数不少于5000人。

（2）所投软件产品支持的并发数大于500次/分。

（3）在稳定性上，所投软件产品要求全年稳定连续运行，系统稳定性不小于99.999%；
（4）所投软件产品要求交互类业务平均响应时间不大于1秒，查询类业务平均响应时间不大于2秒，交易接口类单条记录平均响应时间不大于1秒、多条记录（100条）平均响应时间不大于3秒。

软件技术要求

总体技术要求

投标人提供的软件应该基于国家医疗保障局HSAF应用框架和国家局下发的业务中台进行开发，支持对业务中台服务调用，适配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使用的云平台产品。

投标人提供的软件必须是模块化设计，并且保证任何软件模块的维护和更新都不影响其它软件模块，软件具有容错能力。

投标人提供的软件应具有自身故障监视和诊断能力，即软件能及时发现故障并发出告警。

投标人提供的软件在不同时期软件版本应能向下兼容，软件版本易于升级，且在升级的过程中不影响业务的性能与运行。

投标人应承诺在供货时提供最新版本的软件，但该软件必须是经过测试正式推出，其可靠性、稳定性经过严格验证。

本项目运维期内，软件版本升级时，投标人应承诺更新软件版本，并提供相应的新版本软件功能说明书及修改说明书。

投标人提供的应用软件要求具有较强的容错功能。

应用软件性能要求

（1）应用软件系统的各个软件功能模块应满足本文相关功能要求。应用软件必须能够切实满足系统监控管理的需求，并且适应今后的业务增长和变化，随时可以按功能需要进行修改和维护。

（2）应用软件应采用通用软件开发平台进行开发，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扩展性，在今后开展新业务时可通过对参数等的简单更改迅速方便地实现，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3）应用软件应采用友好的图形化窗口的用户操作界面，可操作性强，而且操作界面应力求简洁、直观，具有全中文界面，有向导性功能，支持工作台化管理，有利于简化操作，并提高操作效率。在考虑简化用户的操作的同时，应允许操作人员必要时做一些人工干预。

（4）应用软件应具备一套完备的数据管理系统和进程调度系统，以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和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

（5）应用软件还应采用参数驱动的设计思想，在应用软件中，凡是不能确定的因素，应做到参数化，以达到通过对参数的设置就可适应不同的情况及不同时期的应用要求，并具备多用户和多任务操作能力。

（6）每个应用的功能由一个应用模块完成，应用模块之间应减少耦合度；应用模块与系统之间采用开放的应用接口（API）进行通信；开发人员可灵活开发新的应用模块，并可在不需对原有系统进行重新编译的前提下，动态加载到系统使用。

（7）应用软件必须可制作打包安装盘（包），具有自动安装功能以及网络远程安装功能。

（8）应用软件要遵循易操作性、健壮性、实用性、高效性和安全性的原则。

（9）灵活设计和详细规划系统操作权限，支持功能级、数据级权限控制，可按原子级业务、业务组件、业务流程分配系统操作权限；支持角色管理，个性化角色工作台展示业务组件、业务图表。

（10）应用软件应具有完整、严谨的操作权限管理机制和日志记录，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业务的可稽核性；系统采用业务回退机制，加强业务的可逆性。

应用软件说明要求

投标人产品应支持当前主流X86服务器和主流操作系统（Linux），支持虚拟化，支持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使用云平台产品等。

投标人产品应支持当前主流数据库、中间件及云数据库，支持业内主流高拍仪等扫描工具，支持支持国产数据库及中间件，支持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云平台使用的数据库软件。

投标人第三方软件技术要求

投标人原则上须使用招标人所提供的第三方软件，如遇特殊情况，需使用其他第三方软件，在征得招标人同意后，由投标人自行解决。

服务要求

集成要求

投标人应配合软件集成商和核心系统厂商开展智能识别工具和核心系统集成工作，包括相关软件部署，系统软件上线运行以及与其他系统的互联等。

投标人项目管理要求

投标人需提供本次工程建设的项目管理方案，本包投入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10人，投标人提供项目人员名单，允许各实施阶段人员有重复，包括项目人员名单（投标方安排的项目人员必须固定，若有替换，必须与招标人协商，未经招标人同意，人员变动扣除项目1%/人，人员超过总人数10%，甲方有权终止项目。此外，投标人所安排的开发和运维人员必须专职于本项目的开发）及角色分工、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变更管理方案以及项目风险管理方案等。投标人应承诺提供现场实施服务。

基本要求如下：

（1）项目经理

具有5年以上的信息化规划和建设管理经验，具有信息化总体规划能力，具备省级及以上医疗、医保或医药相关行业规划建设经验，对医疗、医保或医药领域信息化有深入理解，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耐性和综合素质。

投标人参与的项目经理负责对承建项目的项目管理工作。

（2）需求分析阶段

投标人需与陕西省医疗保障局相关人员充分沟通，掌握本项目的需求。

要求：

1)
投标人参与人员数量，针对本项目：总数不少于3人。

2)
投标人至少需提交的文档：业务需求调研报告、应用系统需求分析规格说明书。

（3）系统设计研发阶段

要求：

1)
投标人参与人员数量，针对本项目：总数不少于4人。

2)
投标人至少需提交的文档：系统架构设计说明书，系统详细设计说明书，数据库设计说明书，各软件功能模块、流程、数据、接口模块的详细说明及内部测试报告。

（4）系统测试阶段

要求：

1)
投标人参与人员数量，针对本项目：总数不少于3人。

2)
投标人至少需提交的文档：测试方案、测试过程文档、系统整体测试报告。

（5）系统实施阶段

要求：

1)
投标人驻场参与人员数量，针对本项目：总数不少于4人。

2)
投标人至少需提交的文档：系统实施计划、过程文档、试运行报告。

（6）驻场服务

本项目服务期内需提供至少1人本项目专职长期驻场工程师，驻场工程师工作量不额外计费，驻场工程师具备本系统进行修改、运维、调整能力，并按客户要求调整本系统（包括驻场工程师工作量内的新需求）。

人员要求：驻场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的政府相关领域信息化研发经验，具备省级及以上政府相关行业建设经验，对政府相关领域信息化有深入理解，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耐性和综合素质。

（7）系统优化服务

本项目服务期内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系统性数据梳理和整体优化，确保数据管理效率。

（8）保密内容

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本项目中数据（包含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全部为招标人所有，全部列入保密范围，投标人不得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导出、分析以及移作他用。

（9）源代码和产权要求

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本项目中的全部源代码（不包含既有知识产权类和工具）和知识产权全部为招标人所有，投标人需在合作期间及合作终止后5年内，在招标人提出要求的3天内无条件提供本项目源代码。

培训要求

1.
对项目相关其它中标人人员的培训

与本项目有关联的其它系统中标人，对其相关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2.
对应用部门各级系统应用人员的培训

使之能够了解信息系统的建设思想、主要功能和操作规程，能够熟练应用这一系统辅助开展工作，并能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提出各种改进意见。根据人员对系统的使用特点不同，对应用人员的培训分为两个层次：

（1）对领导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有关主管领导对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能够应用系统进行决策、指挥工作；

（2）对其他应用人员的培训，主要使他们在各业务环境下能够很好地利用系统完成相应的专业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3.
系统运行维护人员的培训

运维人员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整体知识培训、业务系统培训等。通过培训使项目运维队伍能够充分了解本项目。

维护及技术支持要求

（1）针对所有软件，中标人应提供项目终验合格后3年的原厂维保服务。

（2）在软件维保期内，中标人应提供灵活、多样的通信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场地、设备及人员、专用服务电话），提供7*24时的响应服务，保证在任何时候招标方人员都能及时找到中标人的服务人员。如遇驻场人员无法解决的问题或招标方认为需要，中标人的技术人员应在24小时内赶到现场支持。

（3）所供软件出现问题时，其响应时间不超过15分钟，一般故障处理时间不大于2小时；特殊情况下，故障修复时间不大于24小时。

（4）中标人应提供排除故障响应的具体流程。

（5）中标人应在项目方案中说明技术指导和技术支持的范围和程度，中标人应提供技术服务流程，技术服务内容和价格清单，若维保期内与期外不同，则应分别列出。

技术文件要求

中标人提供的书面技术资料必须能够满足确保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管理、运营、验收及维护的全套文件。中标人提供的技术文件必须包括但不限于：

（1）系统说明文件

（2）技术手册（安装、操作、维护、故障排除、培训文档等）

（3）详细的工程日志

（4）系统完整文档

其中，（1）、（2）项必须在安装调测前提供，（3）必须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随时提供，并在工程实施后1个月内汇总移交。所有的文档必须包括书面和电子两种形式。（4）在工程完成初验合格后，厂家提供完整的技术文档。

请投标人在项目方案中列出提供的书面技术资料详细清单。

项目协作要求

投标人须配合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其它相关子系统承建厂商。

项目计划要求

服务期：项目交付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完成国家版本系统上线，并按照省局要求在地市开始试运行，试运行90天稳定并良好后完成系统终验。维保期为系统终验合格后3年。

请投标人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开发内容细目、项目进度等），保证本工程按期完成。
在工程实施全过程中，招标人有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控制的职责和权利，投标人应按照项目管理要求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并制定详细合理的沟通计划，至少包括周报、月报和项目例会，应确保双方能及时了解所需的信息。

服务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项目验收标准和要求

验收总体要求

本项目上线完成后，启动项目验收工作。项目验收标准：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和陕西省医疗保障局要求，协同其他业务子系统，满足采购人提出的业务需求。如果项目未完成验收前，由于相关政策导致业务、架构发生变化进行升级或调整，中标人应按照最新政策和最新技术标准方案完成本项建设。

由陕西省医疗保障局统一组织，招标人与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完成验收。双方根据最终验收情况，编写最终验收报告。中标人应完成项目验收资料的准备。

在服务过程中出现性能指标或功能上不符合标书和合同要求时，由中标人负责解决，招标人有拒绝验收的权利并保留索赔权利。

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技术及管理文档，中标人应协助招标人，负责建立、维护、交接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文档，确保项目文档的内容体现本项目的实施过程，并确保项目文档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投标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文档，通过验收，视为本项工作完成。

（一）验收组织

项目验收分为初验和终验，都由招标方组织进行。

（二）初验流程

（1）招标人依据相关批复文件、招标采购文件、合同，对项目的工程、技术、财务和档案等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报告。

（2）项目初验合格后进入试运行，试运行期不少于90日。

（三）终验流程

招标方组织成立验收组，负责开展终验的先期基础性工作，重点检查项目建设、设计、监理、施工、招标采购、档案资料、预（概）算执行和财务决算等情况，提出验收评价意见和建议。

（四）验收内容

（1）审查项目的建设目标、规模、内容、质量及资金使用等情况。

（2）审核项目形成的资产情况。

（3）评价项目交付使用情况。

（4）检查项目建设单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情况。

（五）验收相关材料

中标人须负责整理并提供以下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合同、项目建设总结、项目招标相关文档、项目建设相关文档、初步验收报告、软件测试报告、安全测评报告等。

其他要求

（1）投标人须按照招标人指定地点和要求，搭建应用系统测试环境，相关费用由中标方负责。

（2）当招标人有新需求，而本文又未包括或与本文不符时，则应符合招标方新需求；对于招标人尚未有标准的，而本文又未提及的部分，投标人提出其标准，留待双方认可后执行。

（3）投标人应确保其技术建议的可行性以及所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完整性，若出现由于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不全面而导致系统功能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由投标人及时无偿补足，并负全部责任。

（4）投标人应答应真实、客观，如果发现应答与实际情况不符或系统初验后6个月仍达不到验收要求，则招标方有权取消合同、无条件收回已付合同款、并向投标人追加全部合同款额度的15%的罚款和全部合同款额度的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息。

（5）投标人承诺承担驻场工程师就餐和相关差旅费用，并提供驻场工程师办公电脑、打印机等设备。

（6）本项目建设内容、需求若有变化，与本文不符的，则按照招标人与投标人友好协商修订为准。
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一、资格证明文件

正本/副本

政府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

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投 标 文 件

（资格证明文件）
                 投 标 人：                   

时    间：                   
第一部分  身份证明文件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的（投标人）的（法人代表姓名、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代表我单位授权（被授权人的姓名）为我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就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投标，以我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或盖章生效，特此声明。（提示：此日期应不晚于投标函签署日期）

附：授权代表姓名：          性别：    年龄：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面）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面）


 投标人                                法定代表人

    （公章）：                                （签字或盖章）：

注：自然人投标或法定代表人投标时无需提供此授权书。

2、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在我单位任       （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面）


投标人（盖公章）：                             
详细通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                                
电　　　　话：                                
注：自然人投标的仅需提供身份证

第二部分  资格证明文件
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供应商条件，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投标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格式要求见附件6-1）；

投标人提供2019-2021年度任意一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本年度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格式要求见附件6-2）；

提供了开标前半年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格式见附件6-3、6-4）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原件（格式见附件6-5）；

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格式见附件6-6）

投标人控股股东名称、控股公司的名称和存在管理、被管理关系的单位名称说明（格式见附件6-7)

投标人是否属于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声明原件（格式见附件6-8)

证明投标人符合特定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格式见附件6-9)

要求：以上资格证明文件须提供复印件或者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6-1  投标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本项内容可能要求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材料）

6-2  财务审计报告

提供2019-2021年度任意一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或  6-2  本年度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6-3  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

说明：

1、投标人应提供自开标之日起，前六个月中至少一个月纳税的凭证，时间以税款所属时期为准。

2、依法免税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6-4  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记录

说明：

1、投标人应提供自开标之日起，前六个月中至少一个月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6-5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                                                                                                                                                                                                                                                                                                                                                                                                                                                                                                                                                                                                                                                                                                      

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承诺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6-6  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郑重承诺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公司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况。

特此声明。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6-7  投标人控股股东名称、控股公司的名称和存在管理、被管理关系的单位名称说明

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与我方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企业如下：

我方的控股股东如下：

我方直接控股的企业如下：

与我方存在管理、被管理关系的单位名称如下：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6-8  投标人是否属于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声明

陕西省采购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 不属于 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6-9  证明投标人符合特定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详见第一章 招标公告“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二、商务及技术文件

正本/副本

政府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

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投 标 文 件

（商务及技术文件）
                 投 标 人：                   

时    间：                   
（评分因素索引表，请投标人标注评审标准相关内容所在投标文件的页码）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投标文件所在页码

	1
	企业资质
	投标人具有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资质证书，得1分；

投标人具有ISO 20000 IT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投标人具有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2
	著作权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自动化测试”类、“规则配置”类、“DRG付费方式”类、“结算清单质控”类、“DIP分值付费信息”类、“DRG病案首页质控”类、“DIP分值标准规范”类、“DIP测算分析”类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具备一类得1分，共8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3
	软件能力认证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 CMMI认证证书，CMMI 5 级能力认证，得3分， CMMI4级能力认证得2分，CMMI3级能力认证得1分，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其他不得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4
	软件维护认证
	投标人提供有效的ITSS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贰级及以上等级的得5分，级别低于贰级（不含）的3分，没有不得分。
(投标人须提供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
	

	5
	业绩
	投标人提供2019年1月1日以来投标人应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每提供1个案例得1分，最高得8分。（需提供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6
	项目团队
	拟派服务团队中，主要技术成员具有国家工信部及其下属机构颁发的IT服务项目经理证书的得1分；具有人社部门颁发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人社部门颁发系统分析师证书的得1分，没有不得分，满分3分。

注：团队中所有人员提供相关个人简历、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截止日前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连续6个月的社保证明，同一人员拥有多个证件的不重复计算。
	

	7
	项目理解分析
	1.对本项目需求、范围、目标等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理解深刻得2-4分，较深刻的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2.对国家局的支付方式管理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理解深刻得2-4分，较深刻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3.对陕西省DRG、DIP整体实施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理解深刻得2-4分，较深刻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4.能准确把握项目重点难点问题，措施具有针对性且合理可行得2-4分，较合理可行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5.能对陕西省完成DRG、DIP版本落地，创建国家DRG、DIP示范监测点得措施有较好理解的得2-4分，较深刻得1-2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8
	技术方案
	总体设计方案：总体设计方案要先进合理、内容完整、涵盖全面，包括建设思路、建设原则、总体架构设计、技术路线设计、技术架构设计、业务架构设计、数据架构设计、安全系统设计、系统设计和开发模式以及系统运行环境设计、项目开发及管理工具设计、全面的性能保障措施设计等内容。
1.供应商针对DRG系统编制总体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2.供应商针对DIP系统编制总体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系统部署方案：结合招标文件业务需求对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分组付费中心的本地化部署方案进行阐述，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功能设计方案:结合招标文件业务需求对系统业务功能点进行阐述，要求逐条一一响应，并提供相关系统功能的流程图。
1.供应商针对DRG系统编制功能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2.供应商针对DIP系统编制功能设计方案，方案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
	

	9
	项目管理方案
	有完善可行的项目组织和实施方案，提供详细的项目组织管理、进度计划、人员安排、实施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有完善可行的项目测试计划，提供详细的应用系统功能测试、性能和压力测试内容；有完善可行的项目质量保障方案，提供详细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质量范围、质量保障组织和过程等内容；有完善可行的验收方案，提供验收标准及内容、验收方法及程序、验收提交成果等内容。好的得3-5分，较好的得1-3分，一般的得0-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10
	培训方案
	投标人能够根据采购需求，提供项目培训方案，应至少涵盖但不限于培训组织架构、培训对象和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流程、培训日程安排、市/县培训安排以及培训课程规划设计。项目培训方案完整详细，安排合理，切实可行的得1-5分；项目培训方案较简单，基本可行的得0-1分；项目培训方案差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11
	售后方案
	投标人应结合陕西省现有运行维护情况提供完整的项目售后服务方案，应至少涵盖但不限于售后服务流程、售后服务内容、响应时间、驻场人员配置、售后服务质量监督、售后服务团队、市县售后服务措施及服务方案、热线电话设置及响应方案。售后服务方案完整详细，安排合理，切实可行得3-5分；售后服务方案较简单，基本可行得0-3分；售后服务方案差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目  录

1、投标函（见投标文件格式一）

2、开标一览表（见投标文件格式二）

3、投标分项报价表（见投标文件格式三）

4、技术偏离表（见投标文件格式四）

5、商务条款偏离表（见投标文件格式五）

6、投标方案或技术方案（见投标文件格式六）

7、业绩一览表（见投标文件格式七）

8、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声明函或证明（见投标文件格式八）

9、投标承诺（见投标文件格式九）

10、其他文件（见投标文件格式十）

（投标文件格式一）

投标函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根据贵方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项目的招标文件， (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名称）提交下述文件正本   份、副本   份。为此，我方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1）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我公司投标总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   元）。
（2）本投标有效期为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90 个日历日，若我方中标，投标文件有效期自动延长至合同执行完毕。
（3）我单位         （是/否）联合体参与本项目投标。
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所有补充通知（如果有的话），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误解的权利。

（4）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在中标后向贵方一次性支付招标代理费。

（5）按照贵方可能的要求，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我们完全理解最低投标报价不作为中标的唯一条件，且尊重评标结论和定标结果。

（6）完全理解并无条件承担中标后不依法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

      投标人全称（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投标文件格式二）

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 

	投标总报价（单位：元）
	服务期
	服务地点
	备注

	大写：

小写：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注:此表中，投标总报价应和投标分项报价表的总价一致。

（投标文件格式三）

投标分项报价表

项目名称：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

	序号
	服务内容
	数量/单位
	单价
	小计
	备注

	
	
	
	
	
	

	
	
	
	
	
	

	
	
	
	
	
	

	
	
	
	
	
	

	
	
	
	
	
	

	
	
	
	
	
	

	
	
	
	
	
	

	
	
	
	
	
	

	
	
	
	
	
	

	
	
	
	
	
	

	
	
	
	
	
	

	
	
	
	
	
	

	总计
	人民币（大写）　　         元（￥：   元） 


投标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公章）：                          （签字或盖章）：

（投标文件格式四）

技术偏离表

项目名称：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        

	序号
	服务内容
	招标要求
	投标响应内容
	偏离情况

（正偏离/负偏离/完全响应）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注：

1.此表只需填写有偏离的内容，完全响应的内容可以不填在此表中。

2.投标响应内容必须按照投标实际响应的指标填写。

3.务必完整填写全部服务有偏离的内容，说明偏离情况，且偏离情况与实际相符。

4.采购文件中约定的每项采购需求的偏离情况都必须体现在此技术偏离表中，否则将会影响评审得分。

（投标文件格式五）

商务条款偏离表

项目名称：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SCZC2022-ZB-2004-001

	序号
	招标要求
	投标响应内容
	偏离情况

（正偏离/负偏离/完全响应）
	备注

	
	服务期
	
	
	

	
	付款方式
	
	
	招标文件不允许付款方式偏离，投标人须完全响应。

	
	服务地点
	
	
	

	
	投标有效期
	
	
	

	
	...
	
	
	

	
	
	
	
	

	
	
	
	
	

	
	
	
	
	

	
	
	
	
	

	
	
	
	
	

	
	
	
	
	

	
	
	
	
	


声明：除本商务偏离表中所列的项目外，其他所有商务均完全响应“招标文件”中的要求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投标文件格式六）

投标方案或技术方案

（格式自拟，内容应包含评标办法中要求的内容）

（投标文件格式七）
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日期
	业主名称、联系人及电话

	1
	
	
	
	

	2
	
	
	
	

	3
	
	
	
	

	4
	
	
	
	

	5
	
	
	
	

	…
	
	
	
	

	
	
	
	
	

	
	
	
	
	

	
	
	
	
	

	
	
	
	
	


注：

1、投标人应如实列出以上情况，如有隐瞒，一经查实将导致其投标申请被拒绝。

2、每个项目合同须单独具表，提供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无相关证明的业绩在评审时将不予认可。

（投标文件格式八）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声明函或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注：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企业请提供此声明函，不符合的可以不提供）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投标人名称)参加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的 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 ，属于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请投标人仔细阅读“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根据本项目所属行业的划型标准填写本声明函。
投标人监狱企业声明函

注：符合《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条件的投标人须提交，不符合的可以不提交。

本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本单位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

（1）本企业（单位）        （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如果是，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2）本企业（单位）        （请填写：是、不是）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企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盖公章）：             

日　期：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注：符合《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条件的投标人须提交，不符合的可以不提交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    （符合/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单位的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DRG、DIP系统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盖公章）：                  

日  期：                             

（投标文件格式九）
投标承诺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及要求，我单位承诺如下事项：

1.我单位在供货时提供最新版本的软件，且该软件必须是经过测试正式推出，其可靠性、稳定性经过严格验证。
2.本项目运维期内，软件版本升级时，我单位承诺更新软件版本，并提供相应的新版本软件功能说明书及修改说明书。
3.我单位提供现场实施服务。
4.本项目中数据（包含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全部为招标人所有，全部列入保密范围，我单位不得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导出、分析以及移作他用。

5.本项目中的全部源代码（不包含既有知识产权类和工具）和知识产权全部为招标人所有，我单位在合作期间及合作终止后5年内，在招标人提出要求的3天内无条件提供本项目源代码。

6.我单位承担驻场工程师就餐和相关差旅费用，并提供驻场工程师办公电脑、打印机等设备。

7.其他承诺...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投标文件格式十）

其他文件

（格式自拟，内容包含招标文件的其它要求或投标人的其它资料）


